
附件3：
       武汉市黄陂区林长制部门协作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加强对林长制工作的组织、协调，明确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职责，充分发挥各联系单位职能作用，强化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林长制有效运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对林长制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区林长制工作，研究部署重大事项；协调解决林长制推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各地林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完成区总林长、副总林长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联系单位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区委编办、区发改局、区教育局、 区科经局、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交运局、区水务和湖泊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审计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气象局、区园林和林业局。
三、工作规则
区政府分管领导同志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区政府办公室相关副主任和区园林和林业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各联系单位确定一名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一名科级干部为联络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系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各联系单位之间要畅通沟通渠道，及时将区委、区政府，区总林长、区副总林长的指示、批示精神，各联系单位典型经验、做法等，通过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或网络平台等形式进行联络、沟通和推广。
建立工作会商机制。区林长制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或区林长制联系单位提议，及时组织有关部门会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破解运行中的难题，研究工作措施，报区总林长或区副总林长同意后由相关责任单位贯彻落实。开展联合调研，研究提出有效解决林长制推进过程中重点、难点问题的政策建议，完善运行体制机制，推动林长制健康有序开展。
建立应急调度联动机制。出现破坏森林资源重大刑事案件或重大自然灾害，由区公安分局或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调度相关部门组织应急处置小组，启动联动机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四、工作要求
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和林长制责任区域，研究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林长制工作。
区林长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通报等工作，及时向区委、区政府和区总林长、副总林长、市直有关部门报告推行林长制工作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
